
近年来， 新河县人民法院充分发
挥法院职能作用， 化解矛盾、 定纷止
争、保障民生，取得良好成效，法院案
件质量和效率稳步提升， 诉讼调解
率、 撤诉率稳步上升， 受到了群众欢
迎，有力促进了全县的和谐稳定。

该院充分利用法院公开日、 案件
陪审等形式， 以公开拓宽群众参与司
法工作的渠道， 启动案件质效的“倒
逼”机制，实行严格的案件质效考核，
案件质效大幅提升，实现了“公开促公
正、以公众提公信”。该院制定了“司法
公开目录”， 建成案件信息查询等平
台，全院庭审实现了同步录音录像，庭
审案件网上直播， 去年公开庭审 28
次。 截至目前， 该院已公开案件信息
717 件，裁判文书公开 376 件，做到了
依法全部公开。该院还通过政务网站，
法院官方微博， 远程接访系统等公开
平台，拓宽群众了解、参与渠道，加深
了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了解， 案件
质效和社会公信力明显提高。

该院通过建立法官工作室， 实现
了全县一村一法官，42 名干警与全县
169 个村建立了工作联系。 2014 年，化
解邻里矛盾、 赡养纠纷、 婚姻家庭等
纠纷 46 个，邢台市委政法委对该院进
行了专题调研并给予肯定。

该院党组还将“一乡一法庭”建设
和陪审员倍增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在
2014 年 11 月底，7 个基层派出法庭全
部挂牌并开展了工作。 为落实好“陪
审员倍增计划”， 该院新增 25 名陪审
员，2014 年的案件陪审率为 86% ，陪
审员的积极参与， 促进了案件质效、
调解率和服判息诉率的有效提升，保
持了该院的服判息诉率位居前列。

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坚持“以党建
带队建， 以队建促审判， 以改革促发
展”为主线，把党组织建在基层，坚持
“三会一课”制度，坚持每周理论学习
制度，做到业务和党建目标相互协调，
共同促进。尤其是在“群教活动”中，该
院党组织发挥了坚强堡垒作用， 党员
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推动了群教活
动和审判执行的两促进、同发展。

近年来， 新河县法院充分发挥法
院职能作用， 在做好审判执行主业的
同时， 注重加强调解工作， 创新诉外
化解亮点工作，在邢台市 20 个基层法

院中， 连续多年一直保持了信访总量
最低的纪录， 近两年又实现了新发信
访零发生， 该院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
调解率保持 100%，矛盾纠纷得到有效
化解。

坚持诉外化解，念好“预 ”字经 。
该院通过行政村设立“法官工作室”，
将法官的姓名、 职务和联系方式上墙
公开， 群众有需求， 一个电话法官就
赶到村里， 帮助化解矛盾纠纷， 预防
纠纷成讼。 做好诉前调解，念好“防”
字经。 强化诉中调解，念好“化”字经。
该院一直重视案件调解， 规范调解操
作， 把调解工作成效纳入案件质量考
评体系， 民商事案件调撤率达到了
70%。 注重诉后跟踪，念好“了”字经。
该院从立案开始做到每案进行信访评
估， 预防在先， 实行首接首问负责，

“一竿子”到底制度。
两年来新河法院案件服判息诉率

一直保持在 95%以上， 经二审后发还
重审率为“零”，真正把矛盾纠纷化解
到位，问题解决到位。 去年以来，法院
诉外化解矛盾纠纷 45 件，诉前调解案
件 18 起， 诉中化解案件 130 多起，诉
后走访慰问 36 人次。新河县县委书记
李群江说， 县法院注重源头预防，层
层落实责任， 实现案结事了， 做到了
连续两年无涉法涉诉信访， 为全县和
谐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河县人民法院院长邹长在 （右二 ）向来该院调研指导工作的邢台市中级
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白峰 （右三 ）介绍情况 。 吴春成 摄

司法部吴爱英部长到深州监狱视察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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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习总书记关于“进一步强化
监狱内部管理，着力规范监狱执法，努力
提升监狱工作水平”的重要指示精神，深
州监狱全面推进“法治 、阳光 、开放 ”监
狱建设。“法治”监狱，就是保证监狱一
切工作都在法律框架内规范运作 ；“阳
光”监狱，就是保证监狱一切执法环节全
部公开透明；“开放” 监狱， 就是把监狱
一切执法过程让社会各界进行全方位的
监督。通过三项监狱建设，使深州监狱的
“狱务公开” 工作得到了扎实有效开展，
并获得了上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认
同，进一步提升了监狱执法公信力。

按照省监狱管理局《狱务公开目录》
规定， 该狱将监狱执法工作中所涉及的
“法律法规、执法内容、执法程序、执法结
果等 4 大类 42 项”全部进行公开公示，每
日将服刑人员的日常考核奖惩情况，通过
每个监区设立的日常考核公示栏和 LED
电子屏进行公开公示， 形成日常考核公
开。该狱把“收监规定、减刑假释条件和程
序、对罪犯申诉检举控告的处理”等 24 项
法律法规印制成《狱务公开手册》，并向服
刑人员家属及社会公众进行发放，让整个
社会了解监狱执法过程和执法依据，实现

执法依据公开。 该狱建立减刑预告制度，
通过每季度详细预告一次该季度可以提
请减刑服刑人员的名单、 月份和具体条
件，让每名服刑人员对自己和他人的改造
情况都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该狱定
期给服刑人员亲属邮寄《狱务公开告知
书》， 详细向服刑人员亲属介绍监狱办理
减刑假释的法定条件和程序，服刑人员的
健康状况，季度奖罚、减刑假释、个人账户
收支等情况， 监狱一周菜谱安排情况，以
及咨询电话等，形成执法告知制度。

在借助新闻媒体、 运用狱内宣传手

段、 开展狱务咨询、 印发《狱务公开手
册》的基础上，该狱还不断完善创新狱务
公开方式。一是狱内法庭直播公开。 2012
年 5 月，该狱在省内首家建立了“数字化
狱内法庭”， 利用信息化网络视频系统，
实时把狱内减刑、 假释案件庭审现场画
面传输到每个监舍、每个监区多功能厅、
会见等候区 、狱外 ＬＥＤ 大屏 、公检法
司等部门的视频终端， 实现了与地方政
法部门办案信息资源共享、 业务协同和
互联网视频直播。这种“高清数字化狱内
法庭”，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对社会进行公
开，在河北属于首次，并得到了中央政法
委、最高院、省委、省委政法委、省高院
和省司法厅等领导的高度关注和肯定，
并被新华社、法制日报、河北电视台、河
北法制报等 70 多家新闻媒体进行了报
道，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力。二是执法
文书上网公开。 该狱按照省厅局的统一
部署，借助互联网络系统，通过河北法治
网等媒介把“罪犯提请减刑建议书、罪犯
提请假释建议书、 罪犯暂予监外执行决
定书”进行上网公开。三是运用现代化传
媒设备进行公开。 该狱通过在会见室内
设立触摸式电子查询系统、 侯见区闭路
电视和狱外 LED 大屏，主动把监狱执法
情况向服刑人员家属公开。

在拓展公开渠道上主要采取了“七
项” 措施： 定期召开服刑人员家属座谈
会，由狱纪委牵头，改造业务科室参加，
至少每月一次对各监区接见服刑人员家
属随机进行问卷调查， 通过此种方式了
解和纠正监狱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
题；通过向服刑人员家属寄送“征求意见
书”，征求执法工作意见或建议，了解监
狱执法状况， 为下一步改进工作提供依
据 ；设立“五种 ”举报箱 ，在每监区设立

“监狱长、纪委、市检察院、市中院、省高
院”五种举报箱，定期由专人负责开启，
畅通举报渠道； 由监狱纪委向每个监区
派驻 1 名纪检监察员， 对监区每项执法
工作进行全程监督， 并在每月召开的纪
检检察员例会上向监狱纪委反馈监区执
法情况，建立派驻监区纪检监察员制度；
落实狱长接待日和执法公开电话制度，
及时受理并解决服刑人员家属和社会公
众反映的监狱执法问题， 保障服刑人员
合法权益；建立社会执法监督员制度，聘

请了 5 名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
法律工作者等在内的社会人员担任执法
监督员， 定期参加监狱组织的减刑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评审会， 强化对刑罚执行
工作的监督力度， 最大限度减少执法过
错； 对一些改造压力大、 思想情绪不稳
定、对监狱执法认识偏执、与家人存在沟
通障碍的， 由教育改造部门和管教干警
亲自到服刑人员家中进行家访， 通过信
息反馈和沟通交流， 最大限度发挥亲情
帮教作用，建立服刑人员亲属家访制度。

据了解，为推动监狱管理创新，省监
狱管理局将深州监狱列为全省监狱“开
放日”试点单位。 为此，该狱把“开放日”
活动与警示教育、亲情帮教、社会帮教工
作相结合， 全力推进警示教育基地建设
和监狱“开放性” 亲情会见帮教活动。
2014 年， 该狱共对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开
展警示教育 50 多场， 受教育人员 1200
多次；共开展“开放性”亲情会见 20 次，
来狱服刑人员家属 1000 多人次。 针对来
狱进行亲情会见的三类人员，即 :服刑人
员及其家属对监狱有误解和偏见的；服
刑人员与亲属之间有矛盾，情感疏远的；
服刑人员家庭困难， 路途遥远常年未会
见的，该狱通过邀请这些人员进入监狱，
亲自和监狱进行“零距离”接触，全面参
观并了解监狱内服刑人员的生活改造现
场和执法全过程， 并通过和服刑人员之
间的体验式亲情互动，融通感情，消除壁
垒，增强对监狱工作的理解，最大限度发
挥亲情帮教作用。 对被邀请的服刑人员
家属，监狱为其负担全部来狱费用，共计
为其报销车费、住宿费、饭费 20 余万元。
另外， 该狱还与文化传播公司携手举办
了“心若在，梦就在”爱心手拉手大型公
益帮教活动， 通过破冰游戏、 团体呼啦
圈、信任背靠背、漫漫人生路、情系黄丝
带、一封感恩信、签订帮教协议、放飞梦
想、火炬传递仪式等 15 个环节，用社会
的关爱、亲人的呼唤、警官的教诲等正能
量极大地激发了服刑人员追求改造的内
在动力， 在全狱在押犯人中营造了感恩
亲情、回报社会、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此项活动， 先后被几十家媒体进行了报
道，进一步延伸了开放式监狱活动内涵，
收效良好。

（文中图片由深州监狱提供 ）

该狱刑罚科工作人员向服刑人员家

属讲解狱务公开工作 。

他， 是面对隐身遁地的歹徒不畏险
阻追踪的抓捕能手；

他， 是通过刻苦研读熟知法律且严
格执法的法律专家；

他， 是面对穷凶极恶的绑匪机智果
敢“夺刀”的“夺刀哥”。

他就是对事业执着追求、 对百姓高
度负责， 以实际行动努力践行人民警察
为人民誓言的井陉县公安局秀林刑警中
队中队长武臻军。 他用将近二十年的坚
定信念，书写了一个刑警的传奇……

那一年，武臻军刚从警校毕业，二十
岁出头， 一身虎胆的年轻小伙， 在抓捕
一个杀人嫌犯时 ， 显示了他的足智多
谋。

群山里的一个村落出了一起命案，
犯罪嫌疑人却不知去向。

武臻军当时被分在抓捕组， 历经几
省辗转，多方布控，未果。 警方得知一辆
出租车在杀人嫌犯史某家的邻村被抢
劫， 经案件信息比对， 抢车嫌犯的体貌
特征和杀人嫌犯史某相仿， 但抢车嫌犯
去向不明。 初生牛犊不怕虎， 参加工作
不久的武臻军主动请缨到嫌犯史某家查

看情况。 由于人手紧， 武臻军只得和两
个刚刚从部队转业几天的同事一起来到
史某家。 细心的武臻军发现史某父亲老

史的反应很不自然， 最终， 武臻军讲明
利害关系， 老史说出实情， 杀人嫌犯史
某正在屋内睡觉。 情况紧急， 经过短暂
现场分析， 武臻军和同事慢慢来到史某
睡觉的屋子， 将熟睡中的史某翻身按在
炕上， 他们查看史某的随身物品时发现
了一把杀猪刀。

刚刚参加工作不久 ，就成功抓获一
个杀人后逃窜又抢车的嫌犯 ， 武臻军
没有骄傲 ， 而是将此转化成动力和热
情。 在浓郁青翠的深山树林里，曾有他
寻踪追迹抓捕歹徒的身影； 在运煤货
车疾驰而过的蜿蜒山路上， 曾有他果
敢英勇制服嫌犯的身影； 在皑皑白雪
覆盖的田间地头 ， 曾有他一丝不苟押
解嫌犯的身影……十多年的锤炼，武臻
军的脸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但肩膀更
加坚实，内心更加沉稳。

2010 年，武臻军放下所有抓捕工作，
调到井陉县公安局法制部门， 一门心思

扑进法律知识的海洋尽情遨游。 武臻军
勤奋好学，撰写了《办理抢劫案中常见的
误区》，并在《人民公安报》发表。 他结合
实际工作，写出《证据的程序意识和合法
意识是公安机关适应新刑诉法的关键》
一文，并获得了公安部征文的优秀奖。

武臻军边实践边学习， 法律知识突
飞猛进的同时， 工作也得到了领导和同
事的认可。 局领导安排其为一线干警进
行业务培训， 同事遇到疑难案件， 也会
向他请教相关法律问题， 他俨然成了局
里的法律专家。

如今， 武臻军成了秀林刑警中队的
中队长， 但他仍时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争分夺秒地学习， 并带领着队里的刑警
共同进步着。

今年春夏之交， 井陉山区的一座山
上， 一个女子被绑架。 通过追踪蛛丝马
迹， 武臻军带领同事在一处偏僻的农院
角落发现了绑匪。

穷凶极恶的绑匪正用菜刀威胁着女
子生命 。 武臻军近距离与绑匪进行谈
判，然而，绑匪情绪激动，时不时做出危
险动作。 为了尽快解救人质， 武臻军向
绑匪提议自己替换人质，被对方拒绝。

不久， 石家庄市公安局相关领导到
场进行谈判， 武臻军在旁辅助伺机而
动。 几个小时过去了， 绑匪企图杀害人
质，然后自杀。 武臻军时刻警惕着，当绑
匪的刀下意识地挪到人质胸口时， 蓄势
待发的武臻军挺身而出， 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夺下歹徒手中菜刀。 随即， 绑匪
被擒，人质安全解救。

千钧一发之际， 武臻军机智果断夺
刀， 成功解救人质， 被人们赞为“夺刀
哥”。

2015 年 1 月 6 日，因在侦破 2014 年
“4·25”非法拘禁、抢劫、强奸案中，临危
不惧抓捕劫匪 ， 成功解救人质表现突
出， 武臻军获得了我省公安系统最高荣
誉———个人一等功。获得一等功的荣誉，
不仅是对他危急时刻机智勇敢成功夺刀
的奖励， 更是对武臻军工作近二十年来
勤勤恳恳扎根基层打击犯罪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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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武善文好刑警———武臻军文／图 本报记者 李胜男 张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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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世杰

■有勇有谋
成就不惧危险的抓捕能手

■勤奋好学
成就执法一线的法律专家

■厚积薄发
成就危急时刻“夺刀哥”

规范公开内容

创新公开方式

畅通公开渠道

建设“开放”监狱

唱响司法公开重头戏

法官扎根基层解民忧

加强党建树新风

念好调解真经促和谐

□ 本报记者 张世杰

通讯员 陈军


